
二丿 一期星

■
倭賊據北寧鉄路 

• 
擬
管
理
由
楡
關
至
潘
陽
之 
一 
段 

天
津
拾
六
日
電 
本
處
是
日
接
山
海
關
訊
云 
倭 

宼
軍
隊
已
將
本
處
北
端
之
中
英
兩
國
所
屬
之
北 

寧
鐵
路
截
而
爲
貳
』
日
賊
擬
將
該
鐵
路
由
山
海 

關
通
至
瀋
陽
地
，二 
段
收
歸
日
賊
管
埋 
。倭
賊 

已
委 •一 新
人
充
任
該
鐵
路
之
總
管
：
並
派
倭
奴 

一
名
親
至
該
路
之
車
站
』
通
知
各
站
艮
嗣
後
宜 

將
收
得
之
車
費 

11 交
藩
陽 
切
勿®
 交
太
津 
石 

•
日賊兵一旅向錦西推進 

一
潘
陽
拾
六R
電
。、日
賊
是
日
派
步
兵
一
旅
由
錦 

一
州
出
發
。。以
報
上
星
期
倭
寇
任
名
爲
華
人
義
勇 

独
擊
斃
之
仇
。"
此
一
旅
步
兵
以
距
錦
州
阳
南
lit 

五
英
里
之
錦
西
縣
爲
目
的
地
云

、 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.魅I  

^̂
一一̂■
全
科
禧
柳
奇
難
旗
箧 

SK

■
^
*
^

在
別
埠
將
病
原
置
 

^

!

^

^

^

■
 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發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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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饕口山寧陽會館廿一年職員表二 

主
席 
劉
孔
正 
副
陳
宜
顯 

書
記
、
葉
建
槐 
副
雷
卓
亲( 

理
財 
林
立
寬 
副
黃
昭
立 

西
交
際
黃
文
甫 
副
阮
宗
豪
大 

監
督 
黃
家
鼐 

陳
宜
耀 

棲
數 
朱
浚
裘 

、林
杏
畢
〔 

庶
務
員
余
玉
中

董
事

馬
大
諄 
李
世
瑞 
朱
碩
存 
顏
敬
初 
證
不
晃 
許
昌
平
"
 

甄
民
就 
甄
志
慶 
林
..源 
溫
金
有 
空
珠
 
李
日
如
. 

葉
求
茂
，葉
求
欽 
所
善
予 
置
錦
成 
雷
家
奕

趣

時

裁

雑

为

9

寧滬間盛傳。。蔣排胡聯 

汪。。

9

上海銀業家：被黨府迫 

借八百萬。。各銀業家要 

求黃漢樑復職方允借欵 

。。黨府遂與黃商准復任 

財政部長職。。

0 /
馬占山將軍收復黑 

龍江省 城齊齊哈爾之消 

息。，茲查實不確。) 

今
晨
接
駐
香
港
訪
員
來
電 

*
汪精衛於十六日。1電請 

胡漢民來南京。。

U

蕭佛成、鄧澤如、林翼中 

到港見胡。。于右任亦在 

胡宅互商要事Q
c
 

。伍朝樞已允就任廣府主 

席職C
C

大

减

償

公東直接力製也 

献定货-切僧目 

裕外生康愉牛
◎
列必珠埠致公堂上年職員名公 

正
會
長
雷
華
漢 
副
郎
庚
琳 

正
議
長
袁
振
芳 
副
郎
厚
家 

正
文
牘
樂
經
翼 
副
劉
惠
如 

正
外
交
鄭
漢
民 
副
飯 

正
理
財
鄭
尙
衍 
副
梁
樹
邦 

正
監
督
鄭
家
箴 
副
知
炳
励 

催
收
員
鄭
保
盛 
鄭
九
四 
馬
恒
友

核
數
昌 ®
慶
煥 
關
國
順 

庶
務
員
胡 
渠 
溫
廷
俊
" 

通

文

埠
 
溫
用
寬 
馬
榮
燊

就

卡

夫
 
溫
振
高 
陳 
梓 

" 

議
員 

■ 

張
乾
錦 
曾
毓
參 
張
智
琳 
鄭
持
仕 
梁
邦
幹 
黄
禮
初
, 

梁
茂
慮
韶
何
培
梁
明
立
關
國
鑾
 
張
天
成
，3  

溫
世
祥 
蕭
德
堯
一
馬
龍
章 
馬
河
忠
周
順
鄒
灼
二
 

梁
應
樂 
溫
植
庭
，
梁
元
灼■ 
鄭
奕
忠 
唐
裕
松 
溫
伯
朋 
4 

林
遠
進 
慮
枝
袁
奕
近
 
梁
運
德 
溫
勝
保 
黄

穏

..，. 

馬
榮
熹 
盧
枇
慈 
温

根

松

薛

近

林

爵

高

關
"

黑省義勇隊與賊激戰 ay

東
京
拾
六
日
電C0
本
京
接
訊
謂
有
義
勇
跋
八
百 

。。在
齊
齊
哈
城
北
與
倭
軍
激
戰
：
是
役
有
義
勇 

狀
兵
五
十
名
被
倭
軍
擊
斃)
倭
軍
無
一 
傷
亡
一
。 

該
地
天
氣
嚴
寒
異
常
：
現
目
寒
暑
表
水
銀
降
至
一 

結
冰
点
以
下
三
十
度
云
，。

•
新黨府將求盟會諸一

施
用
財
政
與
經
濟
抵
制
法
對
付
倭
賊 

南
京
拾
六
日
電
。
中
國
政
府
將
於
本
月
什
五
日 

國
際
聯
盟
會
行
政
院
中
人
在
日
濟
瓦
開
會
時
。。 

請
參
加
盟
會
諸
國
施
用
財
政
與
經
內
抵
制
法
對 

付
日
本
。e
又
中
國
當
道
刻
次
議
請
署
名
於
九
國 

諸
國
考
盧
東
三
省
情
形
云
。。
，

光願乐盗威套戳

2

秋一坤 

駿
迎

外埠僑胞光顧布辦濡函索即寄 

司理̂i

謹啓

重

要

电

相

•
共產軍園南昌

南
京
拾
七
日
電
一
。本
京
接
江
西
省
會
南
昌
城
來 

訊
：
謂
江
西
全
省
共
匪
猖
獗
逾
常
一。南
昌
城
已 

被
匪
圍
困
。。意
圖
攻
陷
該
城
；
能
已
進
抵
南
昌 

城
門
外
，。解
城
防
軍
昨
日
雖
將
匪
擊
敗:
未
幾 

匪
勢
復
合
，。包
圍
該
城
二

•
日賊反對日俄止戰約 

東
京
十
八
日
電
。"
本
京
外
交
部
大
臣
芳
澤
氏"
。 

是
日
於
閣
議
時
一。向
其
同
僚
解
釋
蘇
俄
政
府
所 

擬
訂
之
日
俄
兩
國
不
侵
犯
約
。C

但
蘇
俄
方
面
此 

項
提
議
曾
經
日
本
政
府
反
對
云

•
日賊屠殺義勇兵五百 

瀋
陽
拾
七
日
電
。
據
倭
官
塲
訊
稱•
。日
軍 
一 陰 

。。是
旧
在
距
潘
陽
城
南
廿
五
英
里
之
地
名
烟
台 

。，屠
殺
華
人
義
勇
缘
五
白
。
是
役
日
軍
無
壺
傷 

亡
云"
。

又
據
倭
車
部
代
言
人
某
氏
稱
：
斯
役
華
人
義
勇 

隊
死
亡
確
數
若
干
。。尙
未
查
悉
。C

信
得
有
些
少 

華
人
義
勇
兵
雖
得
脫
出
險
胃
未
遭
殺
戮
，。然
大 

部
份
已
遭
日
兵
殺
斃 
五
。。

•
日賊要求哈爾濱當道投降 

賊
機
炸
擊
楡
樹
驟

倫
敦|
七B
電
。木
京
交
換
電
報
社
是
日
接
駐 

哈
爾
賓
訪
員
電CO
日
賊
轟
炸
機
投
彈
炸
擊
吉
林 

城
附
近
之
楡
樹
縣
。
日
賊
要
求
哈
爾
濱
當
道
投 

降
。。將
該
埠
獻
交
漢
奸
熙
洽
統
治
：
否
則
熙
洽 

部
軍
六
千
當
進
據
哈
爾
濱
云
“。

中國與日絕交之倭訊

◎
滿城致公堂卄 一 年職員表 

會
長 

80 
昌 
陳
西
簿 

監
督 
李
贊
 
羅
文
星 

議
長 
李
昌
成 
蔡
穩
 

書
記 
謝
維
奕 
證
文
譽 

核
數
員
郎
植
三 
岑
福
星 

1B

嵩 
梁
恩

◎
雲高華李氏分所廿年職員表

東
京
十
六
日
電
。C

據
由
上
海
遞
來
消
息
稱
：
中 

國
擬
與
日
本
斷
絕
國
交I
本
京
官
塲
不
以
此
舉 

爲
要 
。並
謂
如
中
國
與
日
絕
交
一
於
中
國
有
害 

無
利
云
：

■
倭輪押淺

斐
獵
賓
島
曼
呢
喇
埠
拾
六
日
電
。C

日
輪
哥
華
丸 

由
本
處
開
往
澳
洲
遮
喇
當
埠
，、是
日
本
處
接
無 

線
电
訊:
謂
該
輪
頃
件
般
尼
奥
島
北
之
某
小
島 

旁
擱
淺:
現
有
某
輪
在
該
日
輪
之
旁3、

俟
至
危 

急
時
：
即
將
該
日
输
之
船
員 #
九
人
拯
救
出
險 

，、查
該
日
輪
此
次
失
事
乃
因
飓
風
吹
蕩;
脫
出 

航
線
所
致
云 

00

•
俄京所傳之日俄止戰約 

莫
斯
科
十
七
日
電/
當
日
本
外
相
芳
澤
日
前
由 

巴
黎
返
國
道
經
本
京
時
：
曾
與
本
京
外
交
部
長 

烈
蘊
那
夫
相
晤
。。烈
氏
向
芳
澤
氏
提
議
日
俄
兩 

國
宜
訂
一 
不
侵
犯
約
；
厥
後
駐
東
京
之
蘇
俄
大 

使
亦
向
東
京
外
務
省
提
及
此
約) 
蓋
俄
人
以
爲 

如
該
約
成
立"
則
日
俄
可
不
因
東
三
省
事
件
而 

啟釁 以
免
有
等
一
帝
國
主
義
之
國
得
以
從
中
漁 

利CC
但
聞
東
京
政
府
刻
不
贊
成
此
約
。蓋
日
方 

嫌
該
約
俄
國
所
沾
之
利
益
太
大
云
。。 

本學欷閒 

•
洪門總機關交代盛况 

全
加
洪
門
總
機
關
各
職
員
參
事
。，已
由
各
埠
本 

埠
開
會
初
複
投
票
選
定
。。茲
於
昨
十
吉
日
晚
九 

点
。。舉
行
交
代
禮
：
堂
中
掛
有
中
華
民
國
萬
歲

常
務
委
員 

梓
良

執
行
委
員 

梓
良 
鶴
儔 
日
如 
漢
明 
錫
莖 
照
网 

候
補
執
委 

就18  
希一

監
察
委
員■ 

世   

@
 
仁一

候
補
監
委 

冑
針 
常一 

文
書•
0
任 
暢
莖 
■
一 

理
財■
0
任 
照
研
•
 

交
際■
0
任 
給
珉
■
 

調
查■
0
任 
銘
南
■
一 

宣
傳.■
0
任 
暢
林 
■
一 

庶
務■
0
任 
聖
唐
■

森
學 

公
偉〔以•

 

金
應 
亦 

益
南
訊
 

松
降
甘

財
政 
葉
達
遇 
陳
崇
瑤

盟
長 
李
進
德

交
際 
鄺
楊
文
關
强
 
鄺
活
光 
葉
炳
華 

庶
務 
譚
一
定

宣
傳
李
澤
劉
就
黃
炎
譚
文
林
 
衙
星
光 

黃
錫
譚
仕
昂
李
謀
黄
昌
明
余
快

主)

雲
剛 
來一 

聖
普 
矩一 

永
南 
動

評
議
員 

塞
炘 
李
奕
球 
周
家
一6

 
余
月

一
常
盛 
趙
儒
捷.二

吳
天
齊 
譚
慕
漁 
余
揚
和 
李
棠
 
謝
敢
球 

1B

裔15

. 

邁 
亮 
李
崇
熾 
葉
遠
美 

16

金
銓 
朱 
葉 
譚 
利 
一一 

何 
堯 
陳
扳
賢 
黄
同
大 
胡 
彩 
譚
遠
 
譚
廣
枝
： 

鄺 
樹 
鄭
祐
連 
黄
作
師 
李
錦
羣 
朱
昌
柏 
余
國
基 

陳 
耀 
司
徒
浩 
朱
昌
享
李
 

66
旺 
，李
理
期 
譚
華
九 

社
長 
陳
典
鎭 
陳
崇
瑤 
一 
中
書
記
譚
文
譽 
關
旭
初 

財
政 
譚
仕
昂 
趙
儒
捷 

議
長 
李
昌
成 
蔡 
穩 

交
際 
鄺 
相 
鄺
植
二 
鄺
磬
石 
關 
强 

督
監 
羅
文
星 
李
祝
南 

宣
傳
部
余
修
基 

18

黄
順 

催
收
員
余
譚
裔
仍 
李
研
旺 
核
數
員
余
暢
慶 
黃
炎
 

調
査
部
陳 
耀 
吳
天
齊 
譚 
利

古
迫
毋
幹
事
員 
司
徒
鵬 

夏
城
幹
事
員 

湯 
連 

評
議
員

余
揚
和 
譚
光
賢 
劉
景
堯 
馮
亮
陳
强
李
崇
儉
 

黃
作
師 
陳
溥
業 
陳
篤
 
李
進
德 
鄭
祐
連 
譚
常
盛 

黃
世
振 
朱
昌
柏 
連
啟
光 
余
潮
 
陳
宇
寬 
阮
秀
庭

6

輔龍岡公所卄一年職員表 

執
行
委
員 
趙
盈
祥 
關
崇
頴 
張
炳
堅 
關
耀
南 
劉
煥
堯 

趙
邦
立
劉
奕
關
紹
曾
 
張
餘
慶 

常
務
委
員 
張
炳
堅

候
補
執
行
委
員 
劃
孟
義 
劉
蔚
成 
張
椿
杰 

監
察
委
員 
張
華
勳 
關
崇
爵 
劇
孔
正

候
補
監
察
委
員 
趙 
祥

中
文
主
任 
張
餘
慶

、
幹
事 
劉
炳
莖 
翻
孟
義 
關
若
愚 
趙
里
鵬 

西
文
主
任 
趙
榮
燦

幹
事 
趙
里
鵬 
關
紹
曾 
劉
廷
恂 
趙 
祥

理
財
主
任 
關
崇
頴 

幹
事
~

交
際
主
任
一

張 
作 

張
椿
杰

趙
邦
立

幹
事 
劉
孔
正 
關
若
愚 
張
培
遇 
關
勳
和 

調
查
主
任 
趙 
勝

幹
事 
劉
蔚
成 
關
勳
厚 
關
耀
崇 
劉
希
經 
關
國
堯 

張
培
福

庶
務
主
任 
關
崇
菊

幹
事 
關
國
嗅
關
國
煦
關
炳
文
 

SIJ 
祥 
張 
龍 

!
^
^
^
^
^
^
^
^
^

結 
陳
蘭.茂 
溫
龍
生 
胡
進
大

張
炳
進
黄
開

^

^

抽

景

憲

醫^^ls

至

蔡

咒

一小爭
：:

聯
會
員
。
國
聯
直
不
以
中
國
爲
國
家♦
党
國
要 

人
。。尤
大
呼
向
國
聯
投
訴
、。候
國
聯
解
决
，。此 

種
幼
稚
舉
動
。而
負
國
家
領
袖
。。必
斷
送0
國 

爲
止
。同
胞
乎
。速
起
。。除
自
决
外
。豈
有
其 

他
生
路
乎

載
特

倭奴處心積靈我滿蒙 

之毒計圈
田
中
對
滿
蒙
積
極
政
策
執
奏
之
件 

, 

拓
殖
省
設
立
之
必
要 

細
思
朝
鮮   

>
倂
之
時
而
不
能
實
行
於
伊
藤
統
監 

時
代
者
；
因
才
有
統
一 
的
專
管
官
廳
。。故
凡
事 

無
不
意
見
多
歧
一
一
從
而
不
能
秘
密:
隨
惹
出
國 

內
之
不
統
宣
。。而
被
國
防
及
朝
鮮
國
等
、。干
我 

阻
我
。。後
乃
由
我
伊
藤
及
桂
太
郞
等
。派
出
多 

數
宣
傳
員
於
歐
美
及
朝
鮮)
。宣
明
我
國
對
朝
鮮 

確
曆
獨
立
二
雖
寸
土
亦
無
野
心)
於
是
國
際 

之
疑
問
方
釋
及
後
乃
特
設
拓
殖
省
以
掌
管
臺
灣 

爲
題
。一
密
攫
其
社
會-C
方
有
一
氣
而
成
之
幸
。。 

故
殖
民
及
移
民
之 ®
營
二
依
今
日
之
現
狀
井
設 

省
專
管
不
可
。，且
滿
蒙
新
大
陸
之
造
成

—爲
日 

本
立
國
上
至
重
且
大
之
問
題
，
故
必
須
設
立
拓 

殖
省
以
專
管
其
事;
使
其
滿
蒙
政
治
中
心
點
集 

於
東
京
。
其
白
滿
蒙
寫
之
官
憲
只
命
其
依
命 

活
動
。。使
伊
等
不
能
在
出
蒙
隨
地
而
干
涉
施
政 

之
計
劃 
。自
然
可
以
保
守
其
秘
密)
對
手
國
亦 

無
能
力
可
在
吾
東
京
探
悉
吾
拓
殖
之
內
容
秘
密 

也
，夫
如
是
我
對
滿
蒙
之 
一 舉
豈
動
。其
國
際
之 

輿
論)
。必
無
有
材
料
可
先
制
我
先
機
也 

至
於
南
瓶
鐵
道
公
司
所
分
離
獨
立
之
各
事
業 

公
司
。♦16

業
公
司"
土
地
公
司。

C

信
託
公
司
等 

之
經
濟
社
會
；
其
監
督
及
施
設
權
仍
執
於
拓
殖 

省
。
以
便
合
流
統
一
。。助
帝
國
滿
蒙
進
出
之
根 

本
政
策 
以
期
達
到
新
大
陸
之
完
成
一
未
完 
一

筋特電 
今
晨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云

L

6

蔣介石電請陳銘樞來杭 

州會商。陳接電後，。即

由寧乘飛機往與蔣晤。。

並勸蔣回寧。維持危局 

。。惟不得要領。陳遂十 

六日囘上海見汪精衛。。 

陳述與蔣會商情事； 

0

陳見汪後"又以蔣親筆 

函件，交顧孟餘轉達汪 

。汪已出醫院-，定於十 

七日赴杭晤蔣

0

杭州連日會議 蔣派之 

各人二相繼至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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釈勿漢大號人十月元年一拾弍國民


